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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國民中小學處理學生中輟及復學常見問題 Q&A 

常見問題 如何做 

「新生未入學」學生

，如何處理？ 

一、請學校於該學年度新生報到作業結束後針對未報之新生進行家訪、鄰訪與戶政單位合作，瞭解新生未報

到原因是否死亡、失蹤、搬遷、越區就讀…等因素。 

二、新生未入學的幾種處理方式： 

（一）戶籍在、人不知去向者：即失蹤者，函報戶政機關查核，並副知本局、戶籍所在地區公所強迫

入學委員會。 

（二）戶籍在、人在，但就讀他校：與家長及就讀學校求證，並至「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國民中

小學學生資源網」查詢。 

（三）戶籍在、人在，未有證明文件，不願就讀者：經勸學後未入學，函報戶籍所在地區公所強迫入

學委員會，副知本局、本府警察局。 

三、學校進行新生未入學家庭訪視工作時倘發現，案家成員無法明確說明案生動向獲說法前後不一致時，請

通報「社會安全網-關懷 e起來-兒少保護案件」，由社政及警政協助查訪失蹤之兒少去向。 

新生家長表示欲申

請學生暫緩入學，如

何處理？ 

一、依據強迫入學條例第 12條：適齡國民因身心障礙或健康條件達到不能入學之程度，經公立醫療機構證

明者，得核定暫緩入學。但健康恢復後仍應入學。 

二、依據強迫入學條例第 13條：身心障礙之適齡國民，應經直轄市及縣（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特殊教育

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委員會鑑定後，安置入學實施特殊教育。但經鑑定確有暫緩入學之必要者，得予

核定暫緩入學，最長以一年為限，並應副知鄉（鎮、市、區）強迫入學委員會。 

前項暫緩入學之核定基準、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之

。 

三、國民中小學新生倘有暫緩入學之需求者，報到入學後，學校特教業務承辦人員，應協助家長檢齊相關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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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如何做 

料向臺中市政府教育局特殊教育科申請鑑定安置輔導審核工作，俟鑑定安置輔導委員會審核通過核定

後始完成暫緩入學申請，通過審核之學生名單，逕傳送至「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國民中小學學生

資源網」。 

如何追蹤學生是否

出國？ 

一、每年 9月 15日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國民中小學學生資源網」系統可查未就學名冊，包含早讀

、緩讀、出境學生或就讀僑校學生等；另出境學生名單系統與內政部移民署每週五進行資料比對，若

學生有回國情形，該系統發出電子郵件通知縣市政府指定列管追蹤學校。 

二、教育局端可於「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國民中小學學生資源網」系統查詢全國學生資訊，學校亦可透

過系統追蹤該學年度設籍於學區內學生就學情形及列管出境學生等名單，以掌握學區內學生就學狀況。 

三、倘有查詢學生入出境之需，得依學生類型分別查詢： 

（一）學生屬新生未入學個案：請逕至「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國民中小學學生資源網」查詢個案

學生最新出入境情形，毋須發函查詢。 

（二）學生為非該學年度學生，請學校填妥「臺中市國民中學學生出入境查詢申請表」（附件 1）、「臺

中市國民小學學生出入境查詢申請表」（附件 2），並函文至本局函轉內政部移民署協助查詢之

。 

經常性逃學逃家之

學生，家長表示無力

管教，學校如何提供

協助？ 

一、學生如有經常性逃學逃家之行為，家長應於學生出現情緒較以往表達方式不同、返家時間延後或不易聯

繫之行為樣態時，即應提高警覺留意孩子的問題，並與學校合作啟動關懷輔導機制，連結班級導師瞭解

案生出勤狀況、學習態度、家庭現況、人際互動往來情形等，輔導室、學務處介入協助輔導及協尋訪視

等工作。 

二、學生如已發生逃學逃家之情形，家長可尋求警政單位協助，至居住地轄區派出所通報失蹤人口，倘有掌

握學生恐涉及不法行為或遭人不法人士利用，可請本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隊或各分局少年防治官協助查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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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行蹤。 

三、學生就學狀況如已有中輟通報之各類行為發生時，未能及時掌握學生動向，學校進行中輟學生通報時請

於「教育部全國國民中小學中輟生通報及復學系統」勾選個人行蹤不明，警政相關系統則接獲中輟協尋

資訊，學校亦可進一步主動提供「臺中市國民中小學中輟暨高關懷學生協尋申請單」（附件 3）傳真至

本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隊，提供警政協尋學生之相關線索，以強化協尋效能。 

因父母婚姻衝突，父

或母（親屬）一方將

子女帶離家庭（未達

家庭暴力程度），致

學生發生中輟情形

，學校如何提供協助

？ 

一、為落實憲法第 21條「人民有受國民教育之權利與義務」之規定，依據「強迫入學條例」家長或監護人

對於適齡國民應配合適齡入學，倘經強迫入學委員會執行勸告入學、書面警告、罰緩仍未改善者，請

至「社會安全網-關懷 e起來-家庭關係衝突或疏離需接受協助」進行線上通報，並盡可能完整描繪家

庭整體成員可能面臨之脆弱性或高風險性，以協助社工人員進行完整評估及辨識可資提供之服務或連

結相關網絡資源，以符案家現況之需求。 

二、為妥適及有效解決學生就學問題，有關學生因遭逢重大災難或家庭變故致無法在原學校就讀者，請依「

兒童及少年保護通報與分級分類處理及調查辦法」第 14條或相關學籍管理辦法、要點等規定，協助兒

少轉學籍不轉戶籍方式就學，並持續整合警政、社政、衛政等跨網絡單位資源，落實中輟預防追蹤與復

學輔導工作；亦可與當地之社會福利服務中心連繫合作，俾利即時保護人身安全及維護兒少權益。 

對於經常於週間無

故不到校（時輟時學

）之學生，應如何處

理？ 

一、經瞭解有特殊原因者，請依學校學生請假規定辦理請假手續。 

二、學生時輟時學應列入高關懷學生認輔，並於「教育部全國國民中小學中輟生通報及復學系統」進行長期

缺課通報工作，如其中輟情形發生時，則依規定轉為中輟通報。 

三、學生缺曠課情形倘符合強迫入學條例第 9條規定者，學校於學生當學期長期缺課累積 7天（或 49堂課

）函請戶籍所在地區公所執行強迫入學工作。 

中輟學生於中輟期 一、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6年度第 2次中輟預防及復學輔導業務聯繫會議決議：有關中輟生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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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已年滿 15歲，何

時得於「教育部全國

國民中小學中輟生

通報及復學系統」中

移除資料？ 

年齡問題，請警政署「協尋中途輟學學生資訊處理系統」配合「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未入學或中途輟學

學生通報及復學輔導辦法」完成系統一致修正，於學生年滿 15歲時同步解除列管。 

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於每年 8月 31日進行前一學年度系統修正及解列名單刪除。 

中輟通報權責-學校

對於中輟生通報工

作如何分工？ 

一、導師職責─發生學生中輟情形： 

（一）發現學生無故未到校即需以電話聯絡及進行家庭訪視瞭解學生動向。 

（二）若學生曠課連續滿 3日且未請假者或長期缺課者，應告知並請求學校相關單位協助處理。 

（三）配合相關單位繼續追蹤輔導，並填寫輔導紀錄表及家庭訪視紀錄表。 

二、生教組職責─確認學生出席狀況並寄曠課通知： 

（一）印製「中途輟學學生通報表」（附件 4）、「中途輟學學生復學通報表」（附件 5）及「長期缺課學

生通報表」（附件 6）供導師填寫。 

（二）依流程通報：家長、註冊組、輔導組。 

（三）中輟生、復學生追蹤輔導。 

三、註冊組職責─中輟生通報（含輟學、復學）： 

（一）確認中輟通報表、長期缺課通報表及復學通報表，立即至「教育部全國國民中小學中輟生通報

及復學系統」進行通報。 

（二）公文通報：正本予戶籍所在地區公所強迫入學委員會，副知本局。 

四、輔導組職責─輔導、轉學、安置、評估轉介、資源引介、召開中輟復學輔導就讀小組會議、結案評估： 

（一）印製「中輟學生輔導紀錄表」供輔導教師、志工、社工、認輔教師、輔導員填寫；期末輔導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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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之彙整及敘獎事宜。 

（二）學生復學後安排認輔老師/志工進行輔導並持續追蹤 3個月後結案。 

（三）認輔學生經 5次以上輔導未達穩定者，經評估後轉介至本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四）中輟學生復學後 1星期內召開「中輟復學輔導就讀小組會議」，以安排適性輔導措施。 

中輟學生復學後，學

校該如何啟動輔導

工作？ 

一、本局業於 108年 10月 14日函知各校針對中輟生通報復學期程，有關中輟學生返校後經學校自主評估就

學狀況穩定後即可提報復學。 

二、召開中輟復學輔導就讀小組會議，妥善輔導學生：會議決議如有短暫轉介輔導室或學務處措施者，學校

需依學生輔導需求擬定中輟學生復學輔導課程計畫及其他相關具體多元適性輔導措施，本措施最長不得

超過 1週，上開資料隨會議紀錄留校備查。 

三、推動多元彈性課程：各校應積極輔導中輟復學生參加資源式中途班、高關懷課程、彈性適性等課程以增

進中輟生復學輔導教育效能。 

四、引入社福資源：協助因家庭遭逢變故或家庭功能不彰，學校可評估中介教育需求並經家長或主要照顧者

同意轉介就讀，其家庭如涉及脆弱家庭及兒少保護者應立即至「社會安全網-關懷 e起來」進行線上通

報，以提供社會資源協助重建家庭功能，引導正常生活及適應學校學習。 

中輟學生復學後，針

對缺漏之成績該如

何處理？ 

中輟復學生之成績評量及就讀補校規定請依「臺中市國民中小學中途輟學學生復學就讀輔導及成績評量實施

要點」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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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國民中學學生出入境查詢申請表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身分字號 
出境 

（請打） 

入境 

（請打） 
申請原因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學校傳真號碼： 

承辦人員聯絡電話： 

 

申請人：              單位主管： 

 

 

 

 

 

*資料請務必妥善保管，並做好個案保密工作。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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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區○○國民小學學生出入境查詢申請表 

1060918修訂 

項 

次 
學生姓名 

身分證字號 

或護照號碼 

家訪及電訪紀錄 

（含日期及人員） 

出境 入境 
申請原因 

請打 

1   
   例如:106新生未入學 

2   
    

3   
    

4   
    

5   
    

6   
    

7   
    

8   
    

9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承辦人員聯絡電話：            分機 

 

申請人：               主任：               校長：                

 

 

申請查詢作業說明： 

請繕具各欄位資料，逐級核章後掃描成 PDF檔作為公文附件。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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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國民中小學中輟暨高關懷學生協尋申請單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學生姓名  就讀學校  

學生綽號  手機號碼  

學生中輟日期   年  月  日 行蹤失聯日期 年  月  日 

學生常用 

社群網站 

□LINE：帳號                   ，說明：                        

□FB：帳號                     ，說明：                       

□Wechat：帳號                 ，說明：                       

□IG（Instagram）：帳號         ，說明：                       

□其他：帳號                   ，說明：                       

學生朋友圈 

（時常往來人員） 

姓名  綽號  手機號碼  

姓名  綽號  手機號碼  

學生問題資訊 

□已就業或打工，說明：                                     

□長期失蹤擔心人身安全，說明：                             

□經常在外夜宿，說明：                                     

□藉故或不明原因拒絕到校，說明：                           

□疑似觸犯刑罰法律，說明：                                 

□其他，說明：                                             

學校聯絡人  
聯絡電話 

（含分機） 
 

家長姓名  家長聯絡電話  

說明： 

1、申請單訊息以學校最新掌握訊息為主。 

2、申請單傳真時請連同學生中輟通報表併同傳真。 

3、警察局少年隊傳真電話：22583093，完成傳真請電話確認，聯絡電話：22583091 

 

承辦人：               單位主任：               校長：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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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學校別國民中小學中途輟學學生通報表 
                                                     通報日期：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學生姓名  

就讀班級  導師姓名  

性別  出生日期  

戶籍地址  

通訊地址  

戶籍電話  居住電話  

監護人 1姓名  監護人 2姓名  

監護人 1手機  監護人 2手機  

緊急連絡人  與學生關係  電話  

監護人  與學生關係  電話  

親屬狀況 □雙親   □單親   □失親 是否原住民 □是   □否 

監護人是否外籍配偶 □是   □否 是否隔代教養 □是   □否 

輟學日期  

行蹤說明 □全家行蹤不明  □個人行蹤不明  □非行蹤不明  □其他（        ） 

輟
學
次
因
（
最
多
勾
選
二
項
，
亦
可
空
值
，
請
以
ˇ
註
明
） 

輟
學
主
因
（
勾
選
一
項
，
請
以█

註
明
） 

個人因素 

□肢體障礙或重大疾病 □觸犯刑罰法律 

□智能不足 □遭受性侵害 

□精神或心理疾病 □從事性交易 

□懷孕、生子 □其他個人因素 

□生活作息不正常 □結婚 

家庭因素 

□父（母）或監護人去世 □居家交通不便 

□父（母）或監護人失蹤 □經濟因素 

□父（母）或監護人重殘或疾病 □其他家庭因素 

□父（母）或監護人離婚或分居 □親屬失和 

□父（母）或監護人管教失當 □需照顧家人 

□父（母）或監護人虐待或傷害 

□受父（母）或監護人職業或不良生活習性影響 

學校因素 

□對學校生活不感興趣 □觸犯校規 

□不適應學校課程、考試壓力過重 □缺曠課太多 

□師生關係不佳、教師管教不當 □其他學校因素 

□與同儕關係不佳 □受同學欺壓不敢上學 

社會因素 

□受已輟學同學影響 □流連或沉迷其他娛樂場所 

□受校外不良朋友引誘 □其他社會因素 

□加入幫派或青少年組織、廟會 □流連或沉迷網咖、網路 

其他因素 

□其他非前述原因 

備註  

填表人：         輔導室：         學務處：         教務處：         校長： 

電話： 

註：輟學次因可自行填列或不填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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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學校別國民中小學中途輟學學生復學通報表 
                                                     通報日期：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學生姓名  

就讀班級  導師姓名  

性別  出生日期  

戶籍地址  

通訊地址  

戶籍電話  居住電話  

監護人 1姓名  監護人 2姓名  

監護人 1手機  監護人 2手機  

緊急連絡人  與學生關係  電話  

監護人  與學生關係  電話  

親屬狀況 □雙親   □單親   □失親 是否原住民 □是   □否 

監護人是否外籍配偶 □是   □否 是否隔代教養 □是   □否 

行蹤說明 □全家行蹤不明  □個人行蹤不明  □非行蹤不明  □其他（        ） 

尋獲類別 □經警政單位協尋   □非經警政單位協尋 尋獲日期  

是否復學 □否   □是 復學日期  

就
讀
措
施
（
勾
選
請
以
■
註
明
） 

□回原班或其他班級正常上課 

□輔導暫讀補校 

□（學校辦理，因家庭變故者）轉介慈輝班 

□（學校辦理之中介教育措施）轉介資源式中途班 

□（民間團體合作辦理者）轉介合作式中途班 

□（由社政單位輔導安置者）轉介少年及兒童福利機構 

□（專收法院裁定安置違反性剝削防制條例）法院裁定中途學校或安置機

構 

□法院裁定少年矯正學校 

□其他就讀措施 

□尚未接受任何就讀措施 

□法院裁定收容於觀護所 

填表人：         輔導室：         學務處：         教務處：         校長： 

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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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學校別國民中小學長期缺課學生通報表 
                                                     通報日期：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學生姓名  

就讀班級  導師姓名  

性別  出生日期  

戶籍地址  

通訊地址  

戶籍電話  居住電話  

監護人 1姓名  監護人 2姓名  

監護人 2手機  監護人 2手機  

緊急連絡人  與學生關係  電話  

監護人  與學生關係  電話  

親屬狀況 □雙親   □單親   □失親 是否原住民 □是   □否 

監護人是否外籍配偶 □是   □否 是否隔代教養 □是   □否 

全學期未經請假而無故缺課累積達 7日之始日  

長
期
缺
課
次
因
（
最
多
勾
選
二
項
，
亦
可
空
值
，
請
以
ˇ
註
明
） 

長
期
缺
課
主
因
（
勾
選
一
項
，
請
以█
註
明
） 

個人因素 

□肢體障礙或重大疾病 □觸犯刑罰法律 

□智能不足 □遭受性侵害 

□精神或心理疾病 □從事性交易 

□懷孕、生子 □其他個人因素 

□生活作息不正常 □結婚 

家庭因素 

□父（母）或監護人去世 □居家交通不便 

□父（母）或監護人失蹤 □經濟因素 

□父（母）或監護人重殘或疾病 □其他家庭因素 

□父（母）或監護人離婚或分居 □親屬失和 

□父（母）或監護人管教失當 □需照顧家人 

□父（母）或監護人虐待或傷害 

□受父（母）或監護人職業或不良生活習性影響 

學校因素 

□對學校生活不感興趣 □觸犯校規 

□不適應學校課程、考試壓力過重 □缺曠課太多 

□師生關係不佳、教師管教不當 □其他學校因素 

□與同儕關係不佳 □受同學欺壓不敢上學 

社會因素 

□受已輟學同學影響 □流連或沉迷其他娛樂場所 

□受校外不良朋友引誘 □其他社會因素 

□加入幫派或青少年組織、廟會 □流連或沉迷網咖、網路 

其他因素 

□其他非前述原因 

備註  

填表人：         輔導室：         學務處：         教務處：         校長： 

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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